兰石镇村庄卫生保洁专项资金使用方案
根据中共湛江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村庄卫生保洁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湛委农工办通〔2019〕11号)和中共吴川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吴川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吴委农工办通〔2019〕7号)、中共吴川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吴川市财政局《吴川市村庄卫生保洁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吴委农工办通〔2019〕17号）要求，现对我镇就财政村庄卫生保洁专项资金提出如下使用方案。
资金安排

依据《湛江市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总体工作方案》（湛办发〔2018〕28号)和《吴川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吴委农工办通〔2019〕7号)，从2019年起，连续两年按农村户籍人口每年50元的标准〔市级和县级资金承担比例为7：3〕补助到全镇所有自然村，其中：市级补助35元/人、县级补助15元/人。
市级、县级补助资金每年分两次拨付，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拨一次，每次50%。

市级、县级补助资金根据镇作出的资金分配方案（按2018年底在册农村户籍人口数）将资金下拨到村，由各村按规定范围使用。
资金分配
暂按上级部门反馈的2018年12月31日为统计时限的农村户籍人口为基数，2019年全镇暂按农村户籍人口共2.6654万人进行支付，其中湛江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为93.2890万元，吴川县级财政补助资金39.981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兰石镇村庄保洁资金分配表
	行政村
	农村户籍人口数（人）
	湛江补助标准（35元/人）
	吴川补助标准（15元/人）
	资金总额（万元）

	兰石镇
	26654
	35
	15
	133.2700

	兰石村
	5706
	35
	15
	28.5300

	顿谷村
	4697
	35
	15
	23.4850

	庄艮村
	5367
	35
	15
	26.8350

	博崖村
	2851
	35
	15
	14.2550

	五一村
	3283
	35
	15
	16.4150

	六庄村
	3257
	35
	15
	16.2850

	名利村
	1493
	35
	15
	7.4650


资金的使用范围
村庄保洁专项资金专项用于自然村保洁员（优先安排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工资支出，工资标准建议不高于2250元（不含自筹资金部分），因人口少、补助款不足部分由各村自行解决。除此之外，不得用于其他任何开支。
资金使用和监督
市及县级财政补助资金，通过村财镇管实行专账管理，登记造账，镇作为管理主体进行管理和考核并监督使用。该自然村保洁员工资财政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村自筹解决。镇农办、镇规划建设办、财政所等部门每个季度抽查一次。

若发现有如下情况之一者，将停止拨付该村的补助资
金，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超范围使用资金的。
（二）挤占、截留、挪用该专项资金的。

（三）不优先聘用有劳动力的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

（四）工资发放金额过高的。

停止拨付补助资金后，该村须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直至整改完毕。整改完毕后通过验收的，再重新拨付资金，但停拨期间的资金不再补拨。
该项补助资金须按规定使用，并接受湛江市及吴川市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